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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A7_8D_E8_AE_BE_E5_c62_600041.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

为了加强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，防止和减少事故，保障人民

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发展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

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、危险性较大的锅炉

、压力容器（含气瓶，下同）、压力管道、电梯、起重机械

、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。 前款特种设备的目录由国务院

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（以下简称国务院特种设

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）制订，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。 第三条 

特种设备的生产（含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维修，下同

）、使用、检验检测及其监督检查，应当遵守本条例，但本

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军事装备、核设施、航空航天器、铁

路机车、海上设施和船舶以及煤矿矿井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

全监察不适用本条例。 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

机械的安装、使用的监督管理，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

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执行。 第四条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工作，县以上地方负

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实

施安全监察（以下统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）。 第五

条 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

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。 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的主要

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全面负责。 特种设备生

产、使用单位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，应当接受特种设备

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。 第六条 特



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，进行检验检测

工作，对其检验检测结果、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。 第七条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督促、支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

理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监察职责，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中存在

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、解决。 第八条 国家鼓励推行科学

的管理方法，采用先进技术，提高特种设备安全性能和管理

水平，增强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防范事故的能力，对取

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奖励。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

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有权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和行政监察等有关部门举报。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

门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举报制度，公布举报电话、信

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，受理对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和检验检

测违法行为的举报，并及时予以处理。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

理部门和行政监察等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，并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。 （百考试题注册安全工程师）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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